
南華大學107學年度大學日間部企業管理學系
課程時序表

本系學生畢業時至少應修滿128學分，包含
1.通識課程：31學分。
2.跨領域學程12學分，院基礎課程(必修)12學分，院共同課程6學分。
3.系必修：25學分；系選修：42學分。

107年4月25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會議訂定通過
107年5月8日本院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會議訂定通過
107年6月25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課程會議訂定通過
109年11月25日109學年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2月3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2月3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臨時院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2月19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5月03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5月05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5月19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8月26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9月07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9月08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9月13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02月15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03月20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04月12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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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程

12 學分

1.跨領域學分學程為選修學程，畢業前應至少修習12學分;若完成一個完整學程，則於
畢業證書加註學程名稱。

2.跨領域學分學程及課程之相關訊息，請詳見各院及教務處跨領域學分學程網頁公告。

院基礎課程

12學分
必

修

經濟學（一） 3 3 統計學(一) 3 3
會計學(一) 3 3
管理學 3 3

院共同課程

6學分
選

修

國際禮儀（學分3/時數3）、專業企劃與簡報技巧（學分3/時數3）、溝通與談判（學分3/時數3）、商事法（學分3/時數3）、跨文化管理與溝通（學分3/時數3），
管理學院學生，在畢業前須修過上列5門課的任2門。

系核心課程

25學分
必

修

我的學習地圖 1 1 管理會計 3 3 財務管理 3 3 管理實務專題(二) 3 3
管理經濟 3 3 行銷管理 3 3 管理實務專題(一) 3 3

應用統計學 3 3
作業管理 3 3

行銷創業學

程

24學分

選

修

資料處理 3 3 消費者行為 3 3 創業投資管理 3 3 行銷企劃實務 3 3
企業倫理 3 3 網路行銷 3 3 市場分析 3 3 顧客關係管理 3 3
創意思考 3 3 服務行銷 3 3 策略管理 3 3 微型創業實務 3 3
創業管理 3 3 銷售技巧實務 3 3 創業投資個案研討 3 3
網頁設計 3 3

組織人資學

程

24學分

選

修

企業倫理 3 3 企劃書寫作 3 3 策略管理 3 3 企業分析與診斷 3 3
人力資源管理 3 3 服務業管理 3 3 人力訓練發展 3 3 專案管理 3 3
組織行為 3 3 組織發展 3 3 激勵與領導 3 3 商事法 3 3

零售管理 3 3

專業自由選

修

24學分

選

修

禪式管理(一) 3 3 商業套裝軟體 3 3 國際貿易實務 3 3 新媒體企劃與行銷實

務
2 2

禪式管理(二) 3 3 抽樣分析技巧專題 2 2
市場調查應用 2 2
新媒體製作實務 3 3
勞動部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
3 3

主修領域

107-主修領域-行銷創業學程：
[行銷與銷售]
系核心課程  +  行銷創業學程
107-主修領域-組織人資學程：
[企業經營管理]
系核心課程  +  組織人資學程

備註

課程說明：

一、 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含
(一) 專業選修課程42學分(含「組織人資學程」、「行銷創業學程」2個學程選修及專業自由選修課程
(二) 本系有二個主要選修學程，★為該學程必修之課程，完成後畢業證書註記修畢該學程之名稱，同學擇一即可於畢業證書註記修畢該學程課程：
(1) 行銷創業學程：含行銷創業學程24學分。
(2) 組織人資學程：含組織人資學程24學分。
(3) 以上2個主要學程至少擇一後，在另修18學分的系上選修課程，即完成42學分選修課程。
二、 本系所開之商事法與院共同專業選修課程之商事法兩者學分數不可重複計算。
三、 需修畢以下非正式課程：
1. 完成生命自覺認證通過。
2. 完成服務學習及社團活動的修課規定。
3. 參加企業參訪4次。
4. 專業證照2張(其中一張為資訊類)。
5. 專業講座24場(需與企業管理相關)。
四、 學生修習通過勞動部就業學程之專精課程、勞動部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勞動部就業學程之職場體驗120小時學分數認列行銷創業選修學程/組織人資選修學程/專業自
由選修課程學分數。

五、 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時完成，得以下列替代方案處理：
(一)可選修外系或他校課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列，如上述時序表。
(二)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程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性質相同之課程認列。
六、依本校與西來大學簽署之2+2雙學位計畫合作協議，若於西來大學選修課程於本系時序表無相同課程可抵免，得經系課程委員會審核後以「認列」方式處理，並依南華
大學學分抵免辦法處理。



 
南華大學大學日間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107學年度)31學分

學門 領域 學分 備註 執掌單位

閱讀與表達

英文閱讀與表達 4 一上(2)及一下(2)
語文教學中心

英文聽講與溝通 2 一上(1)及一下(1)

中文閱讀與表達 4 一上(2)及一下(2)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博雅

外國經典 2

通識教育中心中國經典 2

核心課程 2

公民素養

社會與責任 2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與永續 2

人文與藝術 2

邏輯與思考 2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 2 二上(2)或二下(2)

多元文化與語文 2 語文教學中心

生命教育-身心靈
成長

服務教育與青年志工 1
服務學習組

成年禮 0 成年禮儀式，依學務處規定

自主學習 1 依學務處規定 課外活動組

正念靜坐 1 一上(1)或一下(1)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 0 一年級每週2節及二上或二下每週2節 體育教學中心



 
南華大學大學日間部外籍生通識教育課程架構(107學年度)31學分

學門 領域 學分 備註 執掌單位

閱讀與表達

華語閱讀與表達 4

華語課程

1.基礎華語(一)、(二)Foundat ional Chinese(1)、(2)
2.初階華語(一)、(二) Basic Chinese(1)、(2)

3.進階華語(一)、(二)Intermediate Chinese(1)、(2)
4.高階華語(一)、(二) Advanced Chinese) (1)、(2)

【依華語中心分班規定】

華語中心

英文聽講與溝通 2 一上 (1) 及一下 (1)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emesters of the first year

語文教學中心

英文閱讀與表達 4 一上 (2) 及一下 (2)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emesters of the first year

臺灣文化

歷史 4
臺灣民間信仰與風俗文化Taiwanese Religion and Custom

成語典故與應用Idioms Allusion and Applying
臺灣歷史與社會發展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華語中心

文化 4

臺灣文化與藝術 Taiwanese Culture and Arts
華人禮儀 Chinese Manners
信仰與生活 Belief and Life

生命教育-身心靈
成長

成年禮 0 成年禮儀式，依學務處規定

Ceremony of Coming of Ag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服務學習組

服務教育與青年志工 1 依學務處規定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自主學習 1 依學務處規定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課外活動組

正念靜坐 1 一上 (1) 或一下 (1)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first year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 0

一年級每週2節及
二上或二下每週2節

Two hours per week for the first year, and two hours per week for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second year

體育教學中心

備註：為強化外籍生「公民素養」與「通識博雅」素養，外籍生由跨領域課程、

系選修課程、其他系或微課程課程中自由選修至少 10 學分，若仍有不足
由華語中心開設相關選修課程予以補足。另，各學系、國際及兩岸學院或

學務處應善用非正式課程強化外籍生的公民素養，確保外籍生與本國生均

具備本校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